关于组织申报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的通知

各院系：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和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出台的《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实施办法》，我校即日起组织品牌专业项目申报遴选工作。
一、项目概况
根据文件精神，品牌专业既要在全国同类专业中具有领先地位，在世界同领域中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又要能够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提质增效。依据学校办学定位，重点建设具有行业优势、学科特色的专业，打造一批办学声誉卓著、社会广泛认可的品牌专业，加快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步伐。引导高校完善专业建设机制，带动其他相关专业建设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教学中心地位，促进高校内涵式发展。经过若干年立项建设，到2020年，打造一批全国领先、具有国际影响的品牌专业，培养大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形成富有弹性、充满活力的人才培养机制，并产出一系列优秀教学成果和优质教学资源。
我校将以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为抓手，深入贯彻落实南京大学第十次党代会及学校综合改革方案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总体要求，打造一批真正体现南大特色、代表国内先进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促进学校文理工医特色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根据工作安排，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将立项建设150个本科品牌专业和30个本科品牌专业培育点。采用2015年一次遴选（品牌专业和品牌专业培育点按品牌专业一次申报）、分两批建设的方式进行：第一批建设期为2015-2018年，立项建设120个本科品牌专业和15个本科品牌专业培育点；第二批建设期为2016-2019年，立项建设30个本科品牌专业和15个本科品牌专业培育点。
二、申报范围
申报的本科专业须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公布的专业，不得为专业类、“专业（专业方向）”或其他形式，并同时满足以下至少2个条件：
[bookmark: _GoBack]1. 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重点专业，包括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信息产业、交通运输产业、海洋产业、文化产业、社会建设与管理等重大领域相关专业；
2. 办学实力强的主干专业，主要是综合实力校内排名前10%的专业；
3. 社会认可度高的热点专业，主要是高考第一志愿符合率、毕业生年终就业率位居本校前列的专业。
以下专业应优先申报：
1. 上述3个条件均具备的专业；
2. “十二五”省重点专业（按专业建设，或按专业类、群建设的核心专业）；
3. 在省内同类高校的同类专业中，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专业。
各院系申报限额：1个。
三、申报程序及要求
1．各院系认真组织学习《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实施方案》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实施办法》，按照申报范围和申报条件，组织有关专业申报。
书面和电子版申报材料提交截止时间：3月23日17:00（周一）。
提交要求：《申报书》和《支撑材料目录》合订成册并在首页加盖院系公章，《申报书》中“专业负责人签字栏”须由负责人签字。纸质材料1份交至鼓楼校区教务处教学研究科（207室），电子版提交至yzheng@nju.edu.cn。
2．3月24日-30日，教务处主页公示申报专业及其有关情况。
3．组织校内评审，对申报专业进行排序。入选学校推荐名单的专业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准备正式申报材料。
4．4月7日，学校按照申报限额报省教育厅。
四、项目管理
立项项目的建设、管理与考核验收将按照省里相关文件和学校实施细则（另行发布）的要求进行，并同时加强项目经费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学风管理和项目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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